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 107 年上半年（1-6 月） 

績優服務人員具體事蹟一覽表 

姓名 具體事蹟 

鄭義勇 一、 辦理辦公室會議室管理事務，工作迅速確實，細心負責，處事周延，

對於工作具高度熱忱且配合度高，任勞任怨，對於維護辦公環境不遺

餘力，表現甚優，實值嘉許，以資鼓勵並為模範。 

二、 協助財管人員財物盤點及檢核工作，以及協助檔案管理人員檔管工

作，認真負責，執行成效良好。 

三、 待人和善、熱心助人，樂意以自身豐富之工作資歷與經驗，適時給予

同仁建議、鼓勵及關心，且常在工作過程中積極發掘問題並主動設法

解決，堪為同仁表率。 

四、 自 105 年 11 月到本局服務，勤勉認真，積極任事，任內所負責工作均

能圓滿完成。近期調任副局長秘書，與長官同仁間應對與溝通上態度

謙和有禮，展現極佳之應變與協調能力，對於長官交辦事項，認真盡

責戮力達成任務。 

李少琦 一、 辦理新南向政策相關應簽辦案件，包括行政院院會本會簡報「新南向

金融發展策進報告」資料、立法院預算解凍專案報告等，積極任事，

認真負責。 

二、 辦理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相關應簽報及規劃聯繫事宜，包括該

中心例行性事務及專案、相關聯繫事宜及規劃安排高層定期交流活動

等，並同時兼辦保險事業發展基金相關業務，積極任事，認真負責。 

三、 辦理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IAIS)相關應簽辦案件，包括檢視 IAIS 發布

之相關監文件(包括 ICP6、ICP20 修正草案、保險業氣候變遷風險專題

文件、數位化保險對消費者之潛在影響專題文件)、保險核心原則

(ICP)自我評估暨同儕檢視之問卷調查、新興市場需求問卷、金融包容

性問卷，以及 IAIS相關委員會電話會議等，積極任事，認真負責。 

四、 配合辦理本會與國外金融主管機關洽簽監理合作備忘錄(MOU)案件，彙

整並研擬相關立場意見，近期簽報之雙邊監包括與阿富汗監理合作

MOU、美國亞歷桑納州總檢察長辦公室金融科技合作 MOU，負責盡職。 

五、 辦理本組預算控管事宜，在國外旅費控管部分，包括控管本(107)年出

席國際會議事宜、編列 108 年度出國概算及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意見研



擬檢討預算意見送本會國際業務處彙辦等，工作辛勞得力，負責盡

職。 

六、 辦理立法院財政委員會 107 年 5 月 21 日考察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

心及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業務概況相關事宜，安排包括流程規

劃、本會代表講稿撰擬及相關聯繫事宜，擘劃周詳、工作辛勞得力，

圓滿達成任務。 

七、 辦理越南財政部保險局 107 年 5 月 24 日拜會本局事宜，包括流程規

劃、場地佈置、簡報資料講稿撰擬及相關聯繫事宜，擘劃周詳、工作

辛勞得力，圓滿達成任務。 

八、 另本組二科目前計編列員額 3 名(含科長)，本(107)年度 5 月間 1 位同

仁外派美國受訓、另 1 員額待補，當月負責科內業務，任勞任怨，辛

勞得力。 

李柏寬 一、 辦理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相關監督管理事宜，包括該基金例行

性事務、專案、相關聯繫事宜等，積極任事，認真負責。 

二、 負責住宅地震保險制度整體規劃及危險分散機制、準備金、承保理賠

等相關業務，並就地震基金建議之危險分散機制架構及共保組織特別

準備金處理方案，積極蒐集相關資訊及分析評估結果，認真盡責。 

三、 107 年 2 月 6 日花蓮震災發生第一時間，於凌晨 12 時許即依規定進

駐，積極聯絡地震基金搜集及彙整相關災情資料，持續進行災情統計

並通報長官。107 年 2 月 7 日上午即時發布新聞稿，提醒投保住宅地

震保險民眾可向通報保險公司辦理理賠事宜，並鼓勵民眾投保住宅地

震保險，本次震災相關應變機制處理過程，認真負責，圓滿完成任

務。 

四、 辦理地震基金與再保經紀人因再保險安排衍生爭議案，積極聯絡雙方

人員，適時回報進度並彙整相關資訊供長官參考，認真負責。 

五、 辦理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徐委員永明等 3 人臨時提案，請本會就地震基

金與怡安保險經紀人公司安排再保險一事，提出書面報告送財政委員

會，負責書面報告之撰寫，盡心負責，圓滿完成任務。 

六、 辦理 107 年度地震基金實地查核財務、業務狀況相關事宜，負責查核

報告之撰擬及後續相關會議事宜，認真負責。 

七、 辦理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精算及研究發展工作小組、資訊作業中心及中

華電信公路監理傳輸系統之預算暨決算審查作業，盡心負責。 

八、 辦理「增列住宅地震保險之保險費得列舉扣除稅式支出評估報告」並

函送財政部參考，積極負責。 



 


